
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 张家港市公安局（单位名称）的 2025 年

度交通安全设施工程（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

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非机动车信号灯（300）（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赛诺杰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28

人，营业收入为 15657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842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非机动车信号灯（400）（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赛诺杰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28

人，营业收入为 15657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842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信号机更换（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

造商为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770 人，营

业收入为 1575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58999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信号灯及监控迁改线缆（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扬州市金诚线缆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4 人，营

业收入为 4386 万元，资产总额为 97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

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信号灯（路口）（含机动车信号灯、非机动车信号灯、人行信号灯

等，详见技术要求）（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

业；制造商为张家港保税区时代众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4263 万元，资产总额为 5716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人行横道交通标志更换（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张家港保税区时代众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4263 万元，资产总额为 5716 万元，属于 小型企

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人行横道太阳能警示灯（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张家港保税区时代众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4263 万元，资产总额为 5716 万元，属于 小型企

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隔离护栏（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

商为张家港保税区时代众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5 人，

营业收入为 4263 万元，资产总额为 5716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

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非机动车抓拍（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

业；制造商为深圳市赛诺杰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28 人，

营业收入为 15657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842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附件：5.信号灯（路口）详细清单



3.防雷器（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

制造商为 南京安易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45

人，营业收入为 18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

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抱杆箱（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

制造商为 苏州市元荣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35

人，营业收入为 215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6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2.工业交换机（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 常州光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5

人，营业收入为 130 万元，资产总额为 80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中型

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3.光纤收发器（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 常州光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5

人，营业收入为 130 万元，资产总额为 80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中型

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张家港保税区时代众志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25 日



注：供应商对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中的标准，明确标的承接企业所属企业类型。

备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

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涉及多个采购标的的项目，供应商应当逐一填报与采购项目属性一致的每个

采购标的（主要采购标的，不包括配件、辅料等）的制造商或者承建（承接）

供应商信息。

3.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服务类项目中供

应商若使用退休人员，将不享受相应扶持政策。

4.若供应商对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

中的规定，明确不符合中小企业的，则无需提供此声明函。

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

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

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

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元以

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

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以

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以下

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及以

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

型企业。




